
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「2022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」報名表 

作品編號 

 

              

（請勿填寫，由電腦排序給號） 

填表須知 

1.各欄位務必詳實填寫及黏貼學生證影本或蓋學校章。 

2.聯絡方式及通訊地址請勿填學校，以利退件及通知。 

3.請勿變動表格。 

作者姓名 
1. 

  獎金分配比例      % 

2. 

  獎金分配比例       % 
性    別 1. □男 □女  2. □男 □女 

自行創作者 共同創作另一人 自行創作者 共同創作另一人 

出    生 

年 月 日 
1.  年  月  日  2.  年  月  日 身 分 證 

字    號 
1. 2. 

自行創作者 共同創作另一人 自行創作者 共同創作另一人 

聯 

絡 

方 

式 

聯 

絡 

電 

話 

※本表各項資料絕不外洩，為考量應屆畢業生參與，聯絡方式各項資料，請勿填學校或指導老師地址與電話，以利退件及通知。 

1. 

電話號

碼 
（H）   

（必填，勿填學校） 
2. 

電話號碼 （H） 
 

 

（必填，勿填學校） 

手機號

碼 
 手機號碼 

 

通 

訊 

地 

址 

1. 
□□□-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自行創作者，請勿填學校地址） 

2. □□□-□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同創作另一人，請勿填學校地址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校名稱 
1.   

科 系 
1.  

年  級 
1.  

2.   2.  2.  

作品名稱 

 

參選組別 

□國小低、中年級組 □國小高年級組      

□國中組           □高中（職）組          

□大專組 

作   品 

是否退件 

□是 

□否 

退件方式 

(不退件者免填) 

□郵寄(寄送原稿時檢附郵資，北北基$70 元、外縣市$80 元) 

□貨到付款(寄送原稿時檢附貨到付款單，並填妥地址及收件人資料) 

退件資料 退件地址： 收件人： 

學 生 證 

黏 貼 處 

（影印本） 

1.國小低中、高年級組、國中組免貼，須蓋學校章。2.高中（職）組、大專組，共同創作另一人亦須貼學生證影本，影本請貼上沿即可。 

  （只貼上沿即可）    

     
 

 

（核章處或學生證正面影本黏貼處） 

 

 

 

 

  （只貼上沿即可） 

    

          

     （學生證反面影本黏貼處） 

 

 

指導教師 
 

聯絡方式 
電話號碼 （O） 

手機號碼  

※完成線上報名後，自行列印黏貼學生證明文件後，連同作品樣書一併寄送。 



 

「2022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」作品標籤 
填表須知 1.各欄位務必詳實填寫。              2.請勿變動表格。 

作品編號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（請勿填寫，由主辦單位填寫） 
作品名稱  

作者姓名 1. 

   
 

   

（自行創作者） 
2. 

 

 

 

（共同創作另一人） 

參選組別 
□國小低、中年級組       □國小高年級組       □國中組               

□高中（職）組           □大專組 

學校名稱 
1.  

2.  

科    系 
1.  

年    級 
1.  

2.  2.  

指導教師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高中（職）以下各組填寫） 

故 事 摘 要 / 故 事 大 綱       
（出版專刊用，100 字為上限） 

 

自  我  介  紹 

（ 談談你的興趣，專長、志向，100 字為上限） 

 

※作品標籤請於寄送作品原稿時一併寄出，可複印使用。 



「2022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」 

著作財產權授權及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

本人          （作者 1）/          （作者 2） 參與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(以下簡稱貴館)

主辦「2022 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」，茲同意於本人参獎作品得獎後，就作品著作

財產權與本人個人資料，授權予貴館使用與利用，內容如下： 

一、作品著作財產權之授權範圍： 

（一）本人同意於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非專屬授權貴館無償利用，且不限定該著作

財產權之利用地域、時間、媒體型式、次數、重製次數、內容與方法，貴館

並得授權第三人利用，進行電子書、數位化典藏、重製、透過網路公開傳輸、

提供讀者進行免費下載、列印、瀏覽等服務之行為。 

（二）本人保證不對貴館行使著作人格權。  

二、個人資料之特定使用： 

本人同意貴館基於本徵選活動（含推廣活動）所定業務需要等特定目的，得蒐集、

電腦處理、公告（公布）使用與利用本人所提供個人資料。 

此  致       

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作者 1，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： 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通訊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留法定代理人手機號碼）  

    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作者 2，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： 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通訊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留法定代理人手機號碼） 

中華民國    111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
